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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「法規範憲法審查」聲請書

聲 請 人 ：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23庭 

承審法官：審判長許永煌陪席法官雷淑雯受命法官郭豫珍 

繫屬案件：113年度矚上重訴字第36號

高虹安等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

壹 、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聲請人審理 1 1 3年度矚上重訴字第3 6 號前立法委員高虹安等人 

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，綜合研析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矚 

重訴字第1 號判決引據的基礎法律見解，參酌各級法院就地方民 

意代表類似案情共20 0餘筆判決，審視本案事實評價適用的關鍵 

法 律 條 文 《立法院組織法》第 3 2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是本案判決須 

優先確認的先決問題。依合理4 信 ，認有違反憲法法庭諸多關於 

法規範不得遠反明確性原則的解釋（釋 字 第 3 7 3、5 8 5、6 8 0、777 

號…等），且不具授權明確性的要求，而與公職人員身分應受制 

度性保障意旨不符（釋 字 483 ' 575 ' 6 0 5號）牴 觸 憲 法 第 1 8條規 

定 ，並危及民選公職人員身分穩定的民主蕙政精神，將直接影響 

本案裁判結果。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5 5 條 規 定 ，聲請憲法法庭 

宣 告 （立法院組織法》第 3 2條 第 1 項 規 定 違 憲 。

貳 、 法律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規範

一 、 本案爭點及裁判可能適用的關鍵法律規範

被告等人申領公費助理補助費及加班費的行為事實，是否構成貪 

污治罪條例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領財物罪」 

或刑法第214條 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」 ？其法律規範僅見於現 

行 《立法院組織法》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3 2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立法 

委員每人得置公費助理 8 人 至 1 4 人 ，由委員聘用；立法院應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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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編列每一立法委員一定數額之公費助理費及其辦公事務預算。 

公費助理與委員同進退；其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相關費用，均 

由立法院編列預算支應之。」及司法院釋字第31 9號解釋理由書 

所 稱 的 「措施性法律」（即中央政府總預算）。

至於《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》（以 

下 簡 稱 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）第 6 條 ，雖非本案聲請解釋的客 

體 ，但實務上就地方民意代表類似情節的判決也被引為評價立法 

委員相同事實的論證。因 此 ，有一併對照作為「傍 論 」的 必 要 。

二 、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

(一 ）法律明確性的基本要求

法律明確性原則不僅是主觀權利上的要求，也是客觀法律秩序所 

強調。若無法正確表達其内容或易使人產生誤解或本身充滿矛盾， 

法律規定則可能因遠反法治國的法律明確性原則而歸於無效。

雖然 i箄字第4 3 2號解釋揭示：「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非僅指法律文 

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，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，仍得衡酌法律所 

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，從立法上適當運 

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。有關專門職業人 

員行為準則及懲戒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，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， 

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即不得謂 

與前揭原則相違。」

因 此 ，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，除由法條文義本身所能涵攝的範圍

予 以 認 定 外 ，條文規範文義雖非明確，若實踐上符合受規範者可 

理 解 、可預見及得由司法審查三個要素的要求，也可評價為符合 

上述原貝丨j °

釋 字 第 5 4 5號解釋並補充：「法律…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範， 

惟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



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，並可由司法審査予以確認，則與法律 

明確性原則尚無不合。」

此號解釋闡述法律明確性不只限於以受規範者的角度判斷，法律 

明確性尚包含適當組成的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依社會通念判斷。

此解釋於涉及特定職業之時，才 有 「依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 

知識判斷」的 問 題 ；然本法之制定或修正，均由立法院經立法委 

員 提 案 、審 議 ，並且常以非公開的朝野協商行之，特定法律條文 

意旨的判斷，外界未必能領略；即使立法委員本身，若未實際參 

與協商運作也難知其梗概。

因 此 ，本 法 能 否 由 「適當組成之機構」（例 如 ：立法院法制局、預 

算中心）依 其 專 業 知 識 ，加 以 認 定 、判 斷 ，並周知受規範的立法 

委 員 ，使能知所遵循？第 5 4 5號解釋的補充認定方式，於 「適當 

組成之機構」範 圍 内 ，即有援引適用的必要。

(二 ）本案涉及之法條是否明確之審査標準

法律明確性的判斷難有一致的標準，須視規範領域的生活事實與 

影響人民權益的程度而作不同處理。法律明硪性的要求與基本權 

相 關 ，涉及的基本權越重大，對法律明確性的要求理應更為嚴格； 

反 之 ，則得為較寬鬆的審查°

參照釋字第6 3 6號 解 釋 ：「國家公權力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，於 

一定限度内，既為憲法保留之範圍，若涉及嚴重拘束人民身體自 

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，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 

則 ，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。」

本 法 第 北 條 第 1 項有關公費助理經費的規定與相關加班費預算 

編 列 ，雖僅屬立法院與立法委員之間權利義務的規範，但其性質 

為 何 ？實 踐 上 ，如 何 申 領 ？如何使用？可能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

5 條 第 1 頊 第 2 款 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頜財物罪 I 之基礎事實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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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屬於法定刑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重 罪 0

類此案情之地方民意代表公費助理問題的判決，固然審判實務上 

有適用刑法第 2 1 4條 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」較 輕 罪 名 ；而縱使 

是 較 輕 罪 名 ，仍 可 處 3 年有期徒刑。無 論 何 者 ，均將嚴重拘束人 

民身體自由。因 此 ，其 明 確 性 ，自應以較嚴格的標準審查。

(三 ）本庭客觀上形成確信本法第3 2條 第 1 項違憲之法律論述

因公費助理經費、加班費申領運用問題而涉訟，各級法院就地方 

民意代表所為判決雖已有200餘 筆 ，最高法院就「地方補助條例」 

第 6 條立法意旨的解釋也有案例；然針對立法委員涉及此項問題 

而獲判有罪者，本案尚屬首宗。

檢視原審判決及各界之討論，本庭認為原判決不明確之關鍵在於： 

立法院依本法上述條文所編列「公費助 理 費 ,及加班費等費用的 

性 質 為 何 ？究應採廣義或狹義解釋？

若 採 狹 義 概 念 ，將該項經費與公費助理「蕲 資 ！絕對劃上等號； 

意即僅能用於支付公費助理「薪資 j ，不能勻用於其他各項費用。 

所請領的經費數額必須是公費助理的實際薪資；除非撥入其指定 

帳 戶 之 後 ，公費助理自願提供立委辦公室統莓運用，否則即不合 

法 。

反 之 ，若界定為廣義概念，認 定 屬 於 「給予立委聘用公費助理所 

需 經 費 的 定 额 補 貼 由 立 法 委 員 本 於 雇 主 身 分 ，於聘任公費助

理所需各項經費需求，在 不 逾 「定 額 i 範 圍 内 ，由立法委員自由 

分 配 運 用 ；意即該經費，不限於公費助理「薪 資 i 並得自願或依 

約 定 、慣例提留一定額度，勻用於與公費助理權益有關或協助委 

員間政所需各項必要費用(例 如 ：差 旅 費 、誤 餐 費 、短程車資補 

助 、雜支及購買公費助理個人使用之攝影器材、通 訊 、軟硬體資 

訊設 備 、11 4年修正條文施行前未規定之文康活動費、超過立法院



所 定 「限額」之加班費…等）。立委基於請領公費助理費用及加班 

費之行政要求填具的數額，縱使與個別公費助理實際取得的薪資 

略 有 出 入 ，只要確有聘僱法定額數公費助理，用於與公費助理權 

益有關或協助委員問政所需各項必要費用，協助立委問政的事實， 

即屬合法。

本 法 第 3 2條 第 1 項 ，除 載 明 ：「立法委員每人得置公費助理8 人 

至 1 4 人 ，由委員聘用；立法院應每年編列每一立法委員一定數額 

之公費助理費及其辦公事務預算。」預算書也僅記載：「民意代表 

待遇若 干 元 ，係委員公費助理酬金，按 委 員 1 1 3人 ，每位委員公 

費助理8 至 1 4 人 ，每月酬金若干元計列。」

至於實 務 搡 作 的 規 範 ，則完全付諸闕如。立法院對於外部詢問一 

概 回 答 ：「公費助理係由委員自行聘用，其雇主為立法委員。」、 

「僅依委員辦公室提供之資料代為辦理其所屬公費助理薪資（含 

加班費）核撥及勞健保相關事宜。」、「有關工作指派、加班事實認 

定及各項人事管理等，均屬雇主權責。」不適用立法院所訂「立 

法院職員管制加班管制要點」。

針對此問題，本 法 第 3 2條 與 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第 6 條 ，其制 

度建構背景、立法理由 '發 展 脈 絡 ，是否完全相同？其認知將影 

響各級法院關於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第 6 條所持見解及其邏輯 

思維與結論是否及如何適用於本法相關規定之實踐。

本案涉及之事實是否構成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領財物罪」或 「使 

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」的 大 前 提 ：必 須 存 在 「違反公費助理經費的 

運 用 、分配及加班認定、管理」的 規 範 。而本法第 3 2條 第 1 項之 

文 義 本 身 ，無論採取文理、體 系 、目的……等任何解釋方法，均 

無法導出認定犯罪之邏輯三段論大前提的構成要件=

因 此 ，須進一步參照釋字第4 3 2、5 4 5號解釋揭示的標準，論述本 

法欠缺明確性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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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條文内涵是否可理解

「公費助理薪資之發給，立法院僅就委員所送之聘書丙聯、立法 

委員自聘公費助理遴聘（新 聘 、調 薪 、停聘）異 動 表 ，審核人數及 

酬金總額是否合於法定人數及限額，以及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之 

基 本 工 資 。」 1 「…立法院僅依委員提供之名單及數額核撥至各公 

費助理個人指定帳戶… 。J 1 2

「公費助理由委員自行聘用，其雇主為委員」3  4「每位公費助理之 

薪 資 具 體 金 額 ，在前述限制内，均由各委員自行決定，並無數額 

上限之規定 。」4 「如聘足法定最低限額之公費助理，即得申領全 

額公費助理經費；如聘用人數未達下限，則 每 少 1 人 ，減 付 1 個 

最低基本工資。J 5

「公費助理…職 掌 、工作業務項目及是否需有固定之上班時間等 

細 節 ，均由各委員自行規定。」6 「有關工作指派、人 事 管 理 ，均 

係各委員辦公室自行管理。」7

以 上 各 函 示 ，立 委 （或其公費助理）固能理解；但上述函示均僅 

呈現如何請領公費助理費及加班費的行政作業，並未觸及此等費 

用 的 性 質 。

立法院行政單位依委員提供的名單及數額撥入各公費助理個人指

1立法院秘書長98年 3 月 2 0日台立院人字第0980001226號函之說明二、㈠ 、3. 

(附件1)
2 立法院人事處112年 2 月 3 日台立人字第1120001162號函之說明二及三(附件

2)
3 立法院秘書長97年 7 月 2 5 日台立院人字第0970003623號函之說明二(原審卷 

四第6 4頁）。
4 立法院秘書長98年 3 月 2 0日台立院人字第0980001226號函之說明二、㈠ 、3. 

記載(前述附件1) ◊
5 此為内政部9 8 年 6 月 2 3 日内授中民字第0980033624號函示，但該函釋記 

載 「参照立法院作業模式」（附件3 ，第 126頁）。

6 立法院人事處97年 7 月 7 日函之說明二(原審卷四第63頁）。

7 立法院人事處111年 11月 3 0 日台立人字第1110013467號函之說明五(他卷一 

第 773至 775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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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帳 戶 之 後 ，公費助理若提供給立委辦公室統驀運用（作為全體 

公費助理共同使用的所謂「公基金」）是否因公費助理自願或立委 

聘用時即與公費助理約定，甚至立委授權公費助理其中一人全權 

處 理 申 領 、運 用 事 宜 ，究竟有無不同法律評價？此即涉及公費助 

理經費及加班費的定性問 題 〇

立委對於此等定性問題是否均能理 解 ？本案是否僅屬個別行為？ 

其他立委實務上如何操作？從立法院回應本院 1 1 3年 9 月 2 3 日 

高 刑 寒 1 1 3矚 上 重 訴 3 6 字 第 1130108730號函詢（附 件 4)所提供 

的「立法委員薪資發放明細表」及「立法委貞加班費發放明細表」， 

將立法院編列的預算數額及立委每月報支數額8相 互 對 比 ，具有高 

度 吻 合 現 象 ，可認並非單純的巧合？明 細 表 顯 示 ：

公費助理經費9部 分 ：立法院於 108年 及 1 1 0年每月編列每一立委 

公費助理費平均新臺幣（下同）4 2 萬 4 3 6 0 元 ，立委只要依本法第 

3 2條 規 定 ，聘 滿 8 位公費助理以上，無 論 是 8 人 、9 人 或 1 3 人 、 

1 4 人 ，除極少數之例外，幾乎全部領滿4 2 萬 4 3 6 0元 。

加 班 費 部 分 ：立法院於相同的上述兩年，每月編列每一立委公費 

助理加班費平均 8 萬 4 8 5 7元 ，1 0 8年（前任）與 1 1 0年（高虹安該 

任 ），不 分 所 謂 的 「小月」（8 月）、「大月」（1 2 月）也不論立委聘 

任幾位公費助理，甚至僅聘 4 、5 人 ，並不足法定最低限額8 人 ， 

每位立委申報的加班費多在7、8 萬元之間。其中緣故，值得推敲。

尤 其 ，下列兩項内政部函示，明文記載是「參照立法院作業模式」 

實務操作上卻產生許多問題，而難於確認何為適法？何為違法？

立法院秘書長113年 10月 14日台立院人字第1130007861號函檢送之資料(附 

件 5)，立法院依本院函詢之年、月提供。之所以指定108年與110年 ，是以是 
否為被告高虹安之任職期間而為比較；指定8 月及12月 ，主要用意，是因8 月 

是立法院休會期間，意即民間所謂的「小月」，立委業務量較少，助理相對應較 
無加班需求；而 12月則為預算審查進入最忙碌期間，屬 「大月」。

立法院編列之助理經費，是否等同立委助理薪資？尚待確認，因此不以「薪資」 

稱之1:1



⑴ 「公費助理聘用人數未達下限，每 少 1 人 ，減 付 1 個最低基 

本 工 資 。」1(1若公費助理待遇原為6 萬 元 ，離 職 後 ，減 少 1 人之基 

本 工 資 1 萬 7 2 8 0元（9 8 年標準）依 此 函 示 ，立委仍得申領其餘4 

萬 2 7 2 0元 。

(2) 「聘用之公費助理若依法辦理育嬰留職停薪，其職位應予保 

留 ， 不影響聘用人數。議員應向議會更新公費助理名單，載明該 

公費助理留職停薪起迄時間，並得視實際業務需要調整現有公費 

助理工作内容及薪資；或依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6 條 規 定 ， 

僱 用 替 代 人 力 ，執行該公費助理之原有工作。」11

既 然 「其職位應予保留，不影響聘用人數」意即 無 論 是 否 「僱用 

替代人力」（即職務代理人)均得領滿公費助理全部經費；而若另 

聘 僱 臨 時 人 力 ，實 務 上 ，臨時人力之薪資通常較原正職公費助理 

低 0

於上述各種情況下，立委是否必須先為其他公費助理相對調高薪 

資 ？將公費助理薪資重新調整之後才得申報該項全部經費？若如 

此 ，顯與原聘僱契約條件不相符，立法院有何依據因行政作業而 

強制立委變更公費助理之契約實質内容？

立委可否責由其中一人以「具名代領」方式 代 領 ，再將該經費作 

為公費助理們分攤工作的補償？或於聘僱職務代理人之時，與職 

務 代 理 人 約 定 ，由職務代理人出名具領正職人員的薪資，再將職 

務代理人約定薪資以外的經費，提供給立委統籌運用？是否較合 

理 ？是否當然不法？

總 之 ，在公費助理經費與加班費定位不明的情況 下 ，本 法 第 3 2條 

第 1 項 如 何 「合 法 , 實 踐 ？立法院就此似未頒訂操作規範，長期 

擔任立委公費助理者尚且無從確切理解，更 遑 論 4 年一任的新科

内政部9 8 年 6 月 2 3 日内授中民字第0980033624號函(附件3 >頁 126) 

内政部108年 5 月 2 7 日台内民字第1080120457號函(附件3 ，頁 1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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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律效果是否可預見

本 法 第 3 2條 第 1 項實務操作的規範，完全付諸闕如，已如前述。

立法院既然回覆：「公費助理係由委員自行聘用，其雇主為立法委 

員 。」、「僅依委員辦公室提供之資料代為辦理其所屬公費助理薪 

資（含加班費）核撥及勞健保相關事宜。、「有關工作指派、加班事 

實認定及各項人事管理等，均屬雇主權責。」不適用該院所訂「立 

法院職員管制加班管制要點」12。

則 「公費助理經費之運用、分配及加班認定、管 理 ，既均屬於雇 

主立委之權責」除非是根本無聘用公費助理之事實而虛偽報領及 

實務上所稱「人頭型 ，之犯罪行為；若於法定條件下（例如基本工 

資）未逾法定額度範圍内，也確有聘用公費助理的事實，立委本其 

權責訂定的規範，只有當或不當的問題，何來違法的效果認定？

然 而 ，除立法委員有類似情節而獲判無罪確定外13，於地方民意代 

表類似情節的行為，各級法院有無罪判決，也有判決有罪；而有 

罪 判 決 ，有論處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「利用職務上 

機會詐領財物罪」有論以刑法第 2 1 4條 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」 

並 且 「自白」者 一 般 均能獲得「緩刑」寬 典 =

罪刑法定主義，特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，須有明確的界標。各鈒 

民意代表對於根本無聘用公費助理之事實而虛偽報領及所謂「人 

頭 型 I 的 行 為 態 樣 ，屬 於 「利用職務上機會炸領財物罪| 具有一 

致 性 的 理 解 ，也較具有犯罪意識；若實際已聘用法定員額公費助 

理 ，僅因公費助理費 '加班費的申報，因勻支部分於「公 積 金 I 而 

有 出 入 之 所 謂 「差 額 型 , 的 態 樣 ，是否構成犯罪？認 知 上 ，則存

立法院秘書長113年 10月 14日台立院人字第113_7861號函(附件6)

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525號刑事判決 '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99 

年度上訴字第2 9號刑事判決。



在 極 大 差 距 。

姑且不論地方民意代表的判決，即以本案之前，另案關於立委公 

費助理費用及加班費案件，起 訴 之 後 ，檢察官特別將起訴書檢送 

立 法 院 ，希望立法院轉知立法委員引以為鑑；而該案最後無罪判 

決確定 H 。若依檢察官「要立委引以為鑑」同樣的思維邏輯，該項 

無罪判決是否教示此種行為的合法性？該案判決所持見解得為立 

委關於公費助理費用及加班費之行事參考？

同 樣 的 情 節 ，另案之所以判決無罪確定，本案原審法院何以判決 

有 罪 ，有 謂 ：「其差別在於另案立委的助理一致站在立委這邊，主 

張自願捐出且用於公務；本案則是助理搞出來的，只能說立委做 

人失敗 J  * 15。

如若屬 實 ，則法律效杲是建立在主顴 .、飄忽不定的人際關係良窳， 

而非植基於梏久穩定、可 預 艮 、能知所遵循的客觀法律規範，其 

法律效果如何具可預見性及明確性？

3.得否由司法進行審査

過去的判決，無論是本法第3 2條或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第 6 條 ， 

類似情節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，各級法院無罪判決者，有 之 ；有 

罪 判 決 ，_有 以 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領財物罪」重 罪 相 繩 ，有論處 

輕 罪 責 之 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」。

參酌本庭整理製作之「各級法院有關地方民意代表詐領助理費判 

決概要表」（表 1 :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領財物罪」，表 2 :「使公務 

員登載不實罪」）詐領財物罪部分：有詐領 5 萬 元 ，處 3 年 1 0 月 

有 期 徒 刑 ；詐 領 2 1 萬 元 ，判 3 年 8 月 ；詐 領 2 千 萬 元 ，僅 判 決 1

M 最 高 法 院 10 1年度台上字第452 5號刑事判決、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99 

年度上訴字第2 9 號刑事判決。

15記者張麗娜/ 調查採訪，〈分析/ 民代助理加班費教戰守則搞懂潛規則免淪 

高虹安第二〉，《菱傳媒》，2024年 8 月 2 1曰 ，

https://rwnews.tw/artide.php?ne+ws=16756，下 載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7 日 。

https://rwnews.tw/artide.php?ne+ws=16756%ef%bc%8c%e4%b8%8b%e8%bc%89%e6%97%a5%e6%9c%9f2024


年有期徒刑並宣告緩刑3 年 。若因有無自白使然，則同樣未自白， 

詐 領 5 萬 元 與 5 1 2萬 元 ，均 判 處 3 年 1 0 月 ；而詐 領 12 4萬 元 ，卻 

處 8 年 1 0月 。同樣自白犯罪，詐 領 2 千 萬 元 ，判 決 1 年有期徒刑 

並 緩 刑 3 年 ；詐 領 1 1 1萬 元 ，判 8 年 有 期 徒 刑 。

「刑罰」本質上就是一個具有多重意義的複合體，無法化約成單 

一意義或單一目的，對於量刑的實踐即有不同靣向；然 而 「利用 

職務詐取財物罪」本 質 上 是 《刑法》的詐欺取財罪。為確保犯罪 

行 為 能 「刑當其罪」詐領金額多寡與可責性當然具有關聯性，而 

屬量刑的重要量測指標。

歸整相關判決所持見解，似均採狹義解釋，將 「助理經費」與 「助 

理薪資」等同視之。而從司法實踐呈現的現象，是否因本法第32 

條條文本身無法尋繹出明確的犯罪構成要件内涵，以致罪責核心 

概 念 模 糊 ，無法在法官之間形成較聚焦的量刑準據？

鑑 於 「狭義解釋」的 嚴 苛 ，部分法官或難免有「情輕法重」的心 

理 ，以各種理由從輕量刑；或有針對特定個案堅持法治主義，「依 

法量刑」以致產生判決畸重畸輕的結果。

「刑 當 其 罪 i 本屬現代刑法的核心價值，也是多元刑罰政策的首 

要 任 務 。法官審理的是活生生的具體個索，應最瞭解如何判決才 

能刑當其罪◊ 因此，法官獨立審判，量 定 刑 罰 ，應受充分尊重，不 

受 外 界 干 涉 ；但刑罰裁量權並非毫無限制。最高法院多次揭示: 

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，並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。法院就 

自由裁量權之行使，除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限外， 

尚應受比例原則、公平正義原則規範，謹守法律秩序理念，體察 

法律規範目的，使其結果實質正當，合於裁量之内部性界限，以 

與立法本旨相契合。」

誠如犯罪學之父 B e c c a r ia所 言 ：「寬大的德性應於立法者的法典 

中 輝 耀 ，而非在法官個人的行動中放光芒 。」否則即難免滋生判



決歧 異 的 結 果 ，影響人民對司法公正形象的信賴；尤 其 ，民意代 

表是民選公職人員，具高度政治性，法官判決的歧異，即不免將 

司法捲入政治的紛爭之中。

從司法實踐的結果顯示，立法者所未規定的法條規範意旨，是否 

得由個別法官進行審查？恐仍有待斟酌。

表 1 .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領財物罪判決概況表（法官郭豫珍整理)

案 號 被 告 金額 刑期

年/月

緩刑

年

自白 備註

新竹地院106訴 字 317 陳〇〇 171萬元 3 6 〇

新竹地院107訴字 494 顏〇〇 1 7萬元 4 4 〇

桃園地院107訴 字 196 黃〇〇 44 5萬元 1 10 3 〇

臺灣高院108上訴字 1490 童〇〇 5 萬元 3 10

宜蘭地院108原訴字 12 陳〇〇 26 2萬元 3 6 〇 2 罪各2 年

新北地院1Q9 金訴字235 黃〇〇 2028 萬 1 0 3 〇

臺中高分院109上訴字1394 謝〇〇 8 6萬元 2 0 5 〇

臺南高分院109上訴字751 洪〇〇 1183 萬 2 0 5 〇 3 罪各 1/10

命雄南分院109上訴字 

1362

成〇〇 82 9萬元 10 6 2 罪

7/6 ， 7/4

士林地院110訴字 297 潘〇〇 333萬元 2 0 5 〇 4 罪 

各 1/10

嘉義地院110原訴字7 汪〇〇 20 8萬元 2 0 5 〇 2 罪

1/10 > 1/9

臺灣高院111上訴字2585 王〇〇 30 0萬元 5 0 〇 3 罪 3/8 , 

4/2 > 3/9

臺灣高院111上訴字415 鄭〇〇 2 1萬元 3 8

高雄地院111訴 字 135 曾〇〇 29 4萬元 12 0 2 罪 9 ， 1 0年

桃園地院111訴 字 1159 李〇〇 124萬元 8 10 2 罪

7/10 , 8

臺中局分院112上訴字 

1466

吳〇〇 512萬元 3 10 3 罪 3 / 8， 

3/7 , 3/6

澎湖地院112訴 字 18 歐0 0 111萬元 8 0 〇

1. 本表僅以「議員&助理&補助條例」條 件 ，查詢司法院查詢系統，大致螫理；確定内 

容與數字，仍以系統為準。

2. 表内各地方法院判決，大多上訴，經驳回上訴。

3. 量刑因素雖各有出入，但地方民意代表「詐領助理費」行為態樣差異不大，大致分 

為 「人頭型」與 「差額型』兩類。後 者 ，大多以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k 論 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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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. 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」判 決 概 要 表 (法 官 郭 豫 珍 整 理 )

案 號 被告 金額 刑期 

年/月

緩刑 自白 備註

臺 灣 高 院 10 8原 上 訴 字 79 陳〇〇 3 4 7萬 6 〇

臺南 T?)分 院 10 4上訴字 

656

黃 〇 2 0 8萬 1 10 5 罪 ，各 5 月 6 

月不等

新 北 地 院 11 0訴 字 1451 周〇〇 1362 萬

元

0 8 3 〇

桃 園 地 院 1 0 8簡 字 193 廖 ◦ 〇 1 5 0萬 0 3 2 〇 簡易判決

新 竹 地 院 11 2原 訴 字 28 闕〇〇 0 3 未記載金額

1. 本 表 僅 以 「議員&助理&補助條例& 登載不實」條 件 ，查詢司法 院 查 詢 系 統 1 大致擇

數 則 整 理 ；確 定 内 容 與 數 字 ，仍 以 系 統 為 準 。

2. 表 内各地方法院判泱，大 多 上 訴 經 駁 回 。

4.能否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判斷

從罪刑法定主義衍生的概念之一「確保法的安定性」使受規範者 

之行為有所準據。然 而 ，從公費助理制度建置以來，尤 其 「地方 

民代補助條例」施 行 之 後 ，民意代表因公費助理費或加班費涉入 

訟爭者即不曾停歇。其緣由固有主管機關消極態度所形塑的隱藏 

誘因16;公費助理經費規定欠缺確切規範概念性質的定海神針，更 

具有推波助瀾作用。

法官應依攄法律獨立審判，本來應由立法機關提供法官審判的依 

攄 ；然而於此類案件，反而形成因司法實踐而迫使立法行為窮於 

調 整 、因應的怪異現象° 檢視本法歷經 4 次 、「地方民代補助條 

例 」3 次修法的内容，每次修法不僅增添國家財政負擔，立法因應 

更見左支右絀（例 如 ：11 4年又新增助理文康活動費16 3萬元）。

制 度 始 意 ，所 謂 「立委公費助理經費」原 屬 「定額補助」助理薪

16類似案件，關鍵在於是否確有聘僱助理協助問政之事實=主管機關函釋本身即 
為 「虛偽造假」之肇因。例 如 ：内 政 部 9 9 年 3 月 2 4 日内授中民字第 
0990031791號函(附件3 ，頁 150):「公費助理之聘用並無親等限制之規定^、内 
政 部 1〇6年 7 月 1 2 日台內民字第1060048775號函(附件3 ，頁 152):「相關 

法律並無禁lh議員公費助理兼職之規定，爰其所兼職務若亦無法令限制或禁止 

其兼職之規定，日_無職務不相容情形，尚非法所不許。！既無親等限制且不要 
求須專職協助問政，依 U 4 年開始施行之新法，助理薪資又不受8萬元限制， 

甚至年薪可達200萬 ，均非法所不許，未來會如何發展，值得觀察。



資 、加 班 費 、春 節 慰 問 金 、健保費及文康活動費…… 等 ，均應由 

民意代表以雇主身分，於該定額内統驀運用（詳後述）然而司法 

實 踐 的 結 果 ，將立委公費助理經費絕對等同於助理薪資，主管機 

關為配合判決意旨，一再修法增列各項費用，以因應實際需求； 

尤 其 ，1 1 3年 修 正 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立法委員或出於主動，或 

經 地 方 民代積極「陳情」僅 1 個 條 文 ，113位立委竟有 3 2個提案 

修 法 版 本 ，實為立法奇覯。而此不僅反映民意代表實務運作認知 

輿司法實踐嚴重脫節，更凸顯民意代表對自身行為適法輿否，認 

知的模糊及隨時可能涉案的強烈危機感。

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，主營機關 （内政部），於制度實施後，屢屢 

函 示 ；而綜合分析主管機關内政部的認知，事 實 上 ，其意涵即屬 

「定 額 補 助 ，弹 性 句 用 ，：

有關助理資遣費及加班費，於 11 3年修法前，内政部函示：「比照 

立 法 院 作 法 ，資遣費由議員自行負擔；加班費也由議員自行負擔 

( 因立法院編有加班費）。」17

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5 9 條 規 定 ，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 

殘 廢 、傷害或疾病時，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。内政部函示：「議 

員所遴用助理人員之雇主為議員本人，非 為 議 會 ，… 。是 以 ，雇 

主既為議員，自不宜由議會編列職業災害補償預算。」18換 言 之 ， 

仍須由議員自行負擔。

17内 政部 9 8 年 9 月 3 日内授中民字第0980722124號函(附件3,頁 129)。但 ， 

從上述立法院提供於本院的「立法委員加班費發放明細表」，有部分立委申領數 

額 ，不同於大多立委的7 、8 萬 元 ，而是數10萬 元 ，甚至逾百萬元。本院特就 

此再次函詢原由(本院113年 10月 2 1日高刑寒113矚上重訴36字第 1130109790 

號 函 ，附件 6 ) ，立法院函復：「除加班費外，尚含資遣費等各項費用，該筆費 

用由每位立委依實際需求，於每月額度内申報，每月未用罄或該月未申報之額 

度 ，可留用至年度結束前申報。」立法院秘、書 長 m 年丨1 月 5 日台立院人字第 

11300084丨0 號函(附f牛7)。則内政部函示所稱「比照立法院作法」，於此似未一 

致 。

18内 政 部 1 0 1年 0 7 月 0 5 日内授中民字第1015036399號函(附件3 ，頁 132)
14  •



「地方民意代表自聘之助理是以『自然人雇主』加 保 ，與勞工保 

險 條 例 第 6 條規定所稱之「事業單位雇主」有別。故依前揭規定， 

不問其自聘之助理是否超過 5 人 ，均屬自願加保性質。」19

至於上述經費均應由議員負擔，議員從何支應？内政部函示：「應 

於規定助理補助費下支應或由議員自行負擔。」20内政部於 1 0 6年 

更函 示 ：「議員如認所聘公費助理工作辛勞，自得依其表現自行給 

予獎勵，或作為調整其每月支領金額之參據。/ 均 非 常明確宣示： 

「助理補助費絕非等同助理薪資」議員自得由補助經費總額，提 

取部分支應薪資以外之所須各項支出。

然 而 ，民意代表依攄此函示的相關作為，卻是法院認定觸犯刑責 

的主要論攄。例 如 :立 委 高 金 素 梅 於 修 正 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 

審查會議上所述：内政部函釋導致議員爭訟不斷22。

相 對 於 内 政 部 ，本 法 主 管 機 關 （立法院）歷來各函示或回應法院 

詢 問 ，除一再申明：「公費助理由委員自行聘用，其雇主為委員」、 

「人 事 管 理 ，均係各委員辦公室自行規定、管理」及說明經費核 

撥的形式作業外，對於該經費的性質、運 用 等 等 ，任何具有實質 

意義而可據以參照遵循的操作規範，則始終保持靜 默 。

關於内政部針對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的 上 述 函 示 ，内政部經常 

於函文中表明是「比照立法院作法」立法院也未曾表示不同意見。 

立法院是否默認同此態度？本案被告等人經地方法院認定有罪的 

構 成 事 實 ，是否即屬此類情狀？

1 1 3年 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第 6 條 修 正 案 ，3 2 個 版 本 ，部分提 

案說明及内政部補充說明也明白揭示：「參照立法院運作模式…建

19内政部9 8年 1 0月 2 0 日内授中民字第0980035876號函(附件3 ，頁 135)
20内政部101年 0 7 月 0 5 日内授中民字第1015036399號函(附件3 ，頁 132)

21内政部106年 4 月 2 0 日台内民字第1060413536號函(附件8)，載於行政院 
主計總處編訂《地方歲計業務解釋案例彙編》（108年 12月），頁 90。

22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2期委員會紀錄，頁 107 (附件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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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内部控制制度。具體應包括由議會代為直接撥付助理補助費予 

助 理 、每月製作印領清冊載明助理補助費總額、分 配 情 形 、助理 

加班時數及領取金額，並經議員及助理簽章，以確認助理聘僱、 

加班事實及撥款程序，俾從制度面減少詐領機會。」而立委牛煦 

庭質詢内政部政務次長吳容輝：「補助助理費應該直接給議員，讓 

他自由去請他的助理，只要限定幾人以上….讓他們自由去運用。」 

吳容輝則又表示；「委員的意見與行政院版是一致的。」23

如果民意代表將助理經費及相應的加班費箅等，採 廣 義 見 解 ，勻 

用於與助理權益有關的各項費用，若因而遭判決有罪，相關主管 

機 關 是 否 形 同 「教 喳 犯 罪 I ?

鑒於立法院實務常以朝野協商處理關鍵爭議，其審議過程及決議 

理 由 ，未必完整揭示，而存在神秘主義。倘若設有全國最具规模、 

擁有最豐沛立法研究專業（法制局）與預算研析（預算中心）資源 

的立法院，尚且不能提供明確規範，一般社會大眾如何窺其堂奥？ 

未 參 與 協 商 ，甚至隨任期更替的眾多立委，又從何知曉？

三 、結 論 ：必須聲諳憲法法庭判決之理由

(一）因公費助理經費申領問題涉訟，影響深遠，相關法律規範意旨， 

應 審 慎 確 定 。

審判實務就地方民意代表判決所持見解，是否當然/如何適用於立 

法 委 員 ？關鐽在於本法第3 2條 與 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第 6 條 ， 

其 制 度 設 計 、性質是否相同？

本 庭 於 1 1 3年 1 1 月 4 日準備程序，特就此詢問雙方當事人，檢察 

官 表 示 ：「其 性 質 相 同 ，方有交相沿襲法制之舉」24被告高虹安也 

表 示 ：「其立法意旨均相同」、「制度設計的精神與實務運作均相通」

23同前註，頁 114。
a 臺灣高等撿察署113年 11月 19日檢紀師113上蒞8533字第1139078293號函 

(附件1 0)



25; 然 而 ，行 政 院 曾 表 示 ：「地方議會與立法院之公費助理兩者在 

制度上並非一致。」26

經本庭函詢制定法律及本法主管機關立法院。立法院則表示：「本 

院並無辦理地方業務，尚難提供比較說明。」27顯示法規範確實欠 

缺 明 確 性 。

(二） 法律明確性原則不僅是人民主觀權利的要求，也是客觀法律秩 

序 所 強 調 。若無法正確表達其内容或易使人產生誤解或本身充 

滿 矛 盾 ，法律規定則可能因違反法治國的法律明確性原則而歸 

於 無 效 。

本庭鑒於本法第3 2條 第 1 項規定的實踐，可能涉及貪污治罪條例 

或刑法對人身自由基本權的拘束，認應進行較嚴格的審查，而基 

於下列法律論述，本庭確信本法第3 2條 第 1 項規定遠反明碹性原 

則 ，也無法律明確授權規範：

1. 本法實務如何合法操作，存在諸多問題而難於理解，何為適法？

何為遠法？

2. 所 謂 「差 額 型 ！態樣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？存在極大認知差距， 

無法預見其法律效果。

3.  司法實踐的結果，立法者未規範的法條意旨，是否得由個別法官 

進亍審查？恐仍有待審酌。

4. 法條意旨無法由適當組成的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判斷，主管機關之 

函釋與各級法院判決所持見解互有齟齬，導致爭訟不斷。

(三） 鑒於立法院常以朝野協商處理關鍵爭議，其審議過程及決議理 

由 ，未必完整揭示而存在神秘主義。若設有全國最具規模、且

25高虹安113年 11月 18曰刑事陳述意見(一)狀(附件11)
26行政院秘書長111年 5 月2 5曰院臺綜長字第1110174811號函(附件12)

27立法院秘書長113年 10月 14曰台立院人字第1130007861號函(前述附件6)



擁有最豐沛立法研究專業（法制局）與預算研析（預算中心）資 

源 的 立 法 院 ，尚且難以確定本法之意旨，一般社會大眾如何窺 

其 堂 奥 ？未 參 與 協 商 ，甚至隨任期更替的眾多立委，又從何知 

曉 ？須依據法律審判的法官，若無從知悉立法意旨，如何依據 

法 律 審 判 ，自未能越廚代庖「自行研究解決之後而為裁判」因 

此 ，須聲請憲法法庭將此不明確之法律宣告無效。28

(四） 9 8 年 審 杳 「地方民意代袅補助倏例 i 之 時 ，賴清德總統時任立 

法 委 員 ，即 表 示 「迄今仍有部分議員將助理補助費視為『私房 

錢 』，木席也在此強烈要求相關主管機關應建立明確法制，有效 

杜絕類此惡習，以免失去條法原意。 i 29(附 件 13)此項意見雖然 

是 針 對 「地方民意代表補助條例」而 發 言 ；然 本 法 有 關 「公費 

助理經費」之補助及其使用規範，也存在相同問題，而有建立 

明確法制的必要。

(五 ） 民意代轰助理費性皙的釐清，不僅攸關本案被告櫂利義務的認 

定 ；終局判決的結論也輿數百位現任或卸任立法委§及上千位 

公費助理類似行為之法律評價具有連動關係。

尤 其 ，每次發生類似案件即耗費龐大司法資源'人力、物 力 ，孜 

孜 於 通 訊 、帳 戶 、薄 冊 、零星記事的蒐集、比 對 、計 算 。以本案 

為 例 ，甚至有細微至餐費6 5元的扣抵；有 工 作 兩 、三年加減計 

算 之 後 ，只 因 5 0 0 元之出入而獲罪。有關機關上窮碧落查對費 

盡 勞 苦 ；若法律明確、規範意旨清晰，身為公職人員，自應廉潔 

自持「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末取」然 而 ，對於類似案件，除假 

藉人頭冒領或中飽私囊之犯罪個案外，絕大部分多因制度意旨 

的模糊矇矓，對於是否構成犯罪無從理解，對行為的法律效果難

M 釋字第804號解釋呂太郎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指出：法官審判個案，是將法律作 

為大前提 > 大法官解釋憲法，是將法律作為小前提。法官審判，若作為大前提 
的法律不明確，法官即無從依據法律審判，自然無從「自行研究解決後而為裁 

判」，必須聲請大法官解釋將該不明確之法律宣告無效。
29立法院公報第98卷第 25期 ，委員會紀錄，頁304(附件1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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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預 見 ，以致淪落前途茫然不可預測的司法訟 累 。

刑事司法有懲兇箚惡、激 濁 揚 清 、實踐公理正義的宏觀使命輿繁 

鉅 任 務 ；然司法人員不應淪為「放 牛 鯊 而 撈 米 蝦 ！的 工 具 。如何 

講 究 效 能 ，以 有 限 資 源 ，用有效方式，完 成 付 託 ，是司法人員應 

念茲在茲的信念。

層出不窮的類似案件，唯有從本質面、制 度 面 ，正 本 清 源 ，明確 

規 範 ，才是讓所有民意代表知所遵循，行 止 合 度 ，澈底解決問題、 

排除訟累的根本之道。

因 此 ，經廣泛蒐集資料，深 入 研 究 ，耗 費 時 間 精 力 ，撰 寫 2 萬言 

書 狀 ，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5 5條 規 定 ，聲請釋憲並裁定停止本案 

審 理 。

叁 、參考3[)研 析 ：公费助理相關經费之編列沿革及其定位

(―)沿革

1.立法委員部分

立法院編列公費助理相關經費，未必以法律為依據，也權變以釋 

字 第 3 9 1號 解 釋 所 稱 的 「措施性法律」（即預算）編列方式行之。

立法院公費助理制度始於7 4 年 7 月 1 日31。在 7 5 年度總預算第4 

目 「議事業務」項 下 ，增 列 「委員助理研究補助費每人每月1 5 千 

元32」；逐 年 調 升 ，至 8 1 年度增為2 5千元33。

國會全面改選之後，8 1 年修正本法，增 訂 第 2 6條 之 2 ，予以法制 

化 ，明 定 「立法委員每人應置公費助理4 人 以 上 ；立法院應每年

30這一節論述，因非屬聲請釋憲本體，且經二度函詢立法院，立法院均避而不談。 
因此自行訪談、諮詢熟諳國會與地方議會運作的專家，並蒐集次級文獻資料研

析 ，整理成章，提供解釋「參考」》
31劉文仕，《文官說法一畜灣地方制度講占》（遠流，2017年），頁 12。
32裙 笪 軎 均 以 里 衍 •。

w 本聲請書提及立法預算編列情形，参考附件15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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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列每一立法委員一定數額之助理費…」，並 配 合 於 8 2年度總預 

算 增 列 「委員助理研究補助費… ，每人聘請助理 4 人 ，每人每月 

30千元計」，仍列於第 4 目 「議事業務」項 下 。

至 8 3 年 度 ，預算說明欄的「委員助理研究補助費」修 正 為 「公費 

助理經費」，除 「平均每人每月由原3 0千元提高為 4 0 千元」外 ， 

新 增 「公費助理年終工作獎金38640千元」（平 均 每 人 6 0千元）， 

並 由 第 4 目 「議事業務」改列於第 2 目 「委員問政業務」項 下 ， 

新 設 「第 3 節 「公費助理」。

8 5 年 度 「公費助理經費」再新增進修訓練經費、參加各類活動旅 

費 ‘參加勞保保險補助費等。

8 7年 度 ，仍 明 定 「立法委員每人應置公費助理4 人以 上 」未經修 

正 ；而當年度卻直接經由預算，明定「每位委員置公費助理6 人」， 

並 首 次 使 用 「酬金」用 語 ，由 「平均」每人每月 4 0 千 元 ，調整為 

平均每人每月 5 0千 元 。

8 8 年本法全案修正，公費助理費條次改列第3 2條 ，除 將 「立法委 

員每人應置公費助理4 人以上」修 正 為 「立法委員每人得置公費 

助 理 6 人 至 1 0 人 」，並 增 列 「公費助理…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 

相 關 費 用 ，均由立法院編列預算支應之。」8 8年下半年及 8 9 年度 

預 算 ，新 增 動 基 準 法 所 需 加 班 費 及 不 休 假 加 班 費 等 相 關 經 費  

243360 千 元 。

10 2年 度 ，除原編列公費助理酬金、年終工作獎金及適用勞基法所 

需相關經費（加班值班費）外 ，原編預算書，擬另增列「業務費（即 

文康活動費及健檢費）……每位助理每年3 千元」。因有立委認立 

委每年領取此項補助費於法無據，舆論批評為「9A 立委」 。立法

蔡正元，〈9A 立委補助應全刪〉，中央社，2012年 10月2 4日*由此可推知， 

多數立委觀念上，與主計機關的概念相同(詳後述），仍將助理經費視為屬於立 

委 1  寺遇」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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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於進入審查之前，於 朝 野協商，直接删除35。

之 後 ，立法院即未再編列類此預算36。至 審 查 11 0年度預算才作附 

帶決議，略 謂 ：「建請立法院參照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

之 規 定 ，研議修正立法院組織法，以完備公費助理勞動條件之法

制 。」

於 1 1 2年完成修正第 3 2條 ，增 訂 第 3 項 ，明 定 ：「立法院應每年 

編列預算補助公費助理實施健康檢查及文康活動費用；其 對 象 、 

項 目 、方 法 、標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，由立法院另定之，自中 

華民 國 11 4年 1 月 1 日施行。」

2.地方民意代表（不含鄉鎮市民代表)部分

地方民意代表原無公費助理的設計，8 8 年 《地方制度法》制定施 

行 ，地方民代職權漸趨多元、複 雜 ；尤 其 ，第 3 章 第 3 節 「自治 

法規」增訂地方民意機關得制定自治條例，地方民意代表立法研 

究的需求日增。為提高議事品質，於次(89)年 制 定 施 行 的 「地方 

民代補助條例」參照立法院行之多年的制度，於 第 6 條 明 定 ：「直 

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最多得遴用助理6 人 ，縣 （市 ）議會議員每人 

最多得遴用助理 2 人 。」（第 1 項 ）「前項 助 理 費 用 ，每人每月支 

給不得超過新臺幣4 萬 元 ，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 

支春節慰勞金。」（第 2 項 ）

9 5 年 第 2 項 修 正 為 ：「前項助理補助費用總額，直轄市議會議員 

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 2 4 萬 元 ，但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，最 

多不得超過新臺幣8 萬 元 ，縣 （市 ）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 

新 臺 幣 8 萬元（下略）。」

9 8 年修正除將得遴用的助理人數增加之外，僅比照本法第 3 2 條

”其理由及討論過程，未見協商紀錄。

36然而，事實上，確有此經費使用之需要，多年來立委或自掏腰包，或從公費助 
理經費中勻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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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 式 ，於 第 2 項 增 訂 「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，其相關 

費 用 ，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」。

113年經立法院數 10位立委分別提出 32個版本的第 6條修正案， 

進行大幅修正，其 要 點 為 ：（1)將 「公費助理」的 「公費」兩字刪 

除 ，以彰顯該費用屬於「補助」性 質 ；（2)取消助理聘任人數上限 

規 定 ；（3)取消助理支領金額不得超過 8 萬元的規定；（4)增訂得 

於不逾補助費用總額 1/4限度内聘用曰薪計酬的助理；（5)明確範 

定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，由雇主（議員）負擔的費用，包含勞工保 

險 費 、全民健康保險費、勞工退休準備金、加 班 費 、不休假加班 

費、資遣費及職業災害補償等，由議會於不超過補助費用總額20% 

内編列預算支應之；（6)議會應建立内部控制制度，從制度面減少 

詐 領 機 會 。

立法委員與地方民代公費助理費用的演進及其理由，表列比較如 

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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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立法委員輿地方民意代表公费助理费用演進比較表

(法官郭豫珍整理)

年

次

立 法 院 組 織 法 3 2 ( 8 1 年

立法時列於 S2 6 之 2)

地方民代補助條例 6 備註/立（修 ）法理由

74
(尚無立法） 自 7 5 年 度 起 至 8 1 度 ，均以預 

算編列方式，於 「議事業務」科 

目 編 列 「助理研究補助費」每 

人每月若干元。7 5 年 度 首 編 15 

千 元 ，至 8 1 年 度 增 至 2 5 千 元 。

81
立 法 委 員 每 人 應 置 公  

費助理 4 人以上；立法院 

應 每 年 編 列 每 一 立 法 委  

員一定數額之助理 費及  

其辦公事務費預算。公費 

助理均採聘用制，與委員 

同 進 退 。

立 委 公 費 助 理 制 度 之 建 立 ，能 

提 昇 立 委 問 政 能 力 ，不容有所 

偏 廢 ，故特參考各國立法例與 

成 例 ，明定每一立委應置 4 位 

以 上 的 公 費 助 理 ，並授權本院 

對 此 編 列 合 理 的 經 費 預 算 ，以 

健 全 國 會 助 理 制 度 。

82
(條文未變動） 1. 將 預 算 編 列 之 經 費 名 稱 由  

「委員助理研究補助費」修正

為 「公費助理經費」；科目並 

由 「議事業務」調 整 至 「委員 

問政業務」（目）下 之 「委員助 

理 」（節）°

2.  依 前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訂 頒 之  

《中央政府第一級至第三級

用途別科目分裂定義及計列  

標準表》，將 「助 理 待 遇 」納 

為 「民意代表待遇」之其中一 

項 。

88
立 法 委 員 每 人 得 置 公  

費助 理 6 人 至 1 0 人 ，由 

委員任免；立法院應每年 

編 列 每 一 立 法 委 員 一 定  

數 額 之 助 理 費 及 其 辦 公  

事務預算。公費助理均採 

聘 用 制 1 與 委 員 同 進 退 ； 

其 依 勞 動 基準 法所 規 定  

之相關費用，均由立法院 

編 列 預 算 支 應 之 。

1. 配合現況，將公費助理名額， 

由原規定所稱 4 人 以 上 ，修正 

為 6 人 至 1 0 人 。

2. 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相關 

費 用 ，以資遣或退職金為主， 

至其餘應由立法院編列預算  

支應之具體項目及給付標準， 

由立法院秘書處洽商有關機  

關 訂 之 。

89
直 轄 市 議 會 議 員 每 人  

最多得遴用助理 6 人 ， 

縣（市 ）議會議員每人最 

多得遴用助理2 人 。

前項助理費用，每人每 

月支給不得超過新臺幣

直轄市與縣（市 ）轄 區 遼 闊 ，業 

務 龐 雜 ，各該民意機關職司立 

法 ，事 涉 專 業 ，爰明定得遴用 

立法助理人數及其支給標準之 

上 限 ，以提高立法品質♦ 至鄉 

(鎮 、市 ）所 轄 範 圍 較 小 ，且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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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萬元，並得比照軍公教 
人^年終工作獎金酌支 

春節慰勞金。

表會會期較短，爰未規定得遴 

用助理。

95
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

最多得遴用公費助理6 

人，縣 （市）議會議員每 
人 最 多 得 遴 用 助 理 2 

人 0

前項助理補助費用總 

額 ，直轄市議會議員每 

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 

2 4萬元，但助理每人每 

月支領金額，最多不得 

超過新臺幣8 萬 元 ，縣 

(市）議會議員每人每 

月不得超過新臺幣8 萬 

元 ，並得比照軍公教人 
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 

節慰勞金。

按原議員助理費用標準，在總 

經費不變下，取消薪給齊一限 

制 ，俾能因應個別議員對助理 

工作質量之多元需求。如議員 
所需助理工作屬全方位專業性 

質 ，議員即須限縮助理聘請人 

數 ，始足以高薪網羅是類人員； 
如議員所需助理工作屬事務性 

質 ，則須調降薪給，方能符合 

實際需要。

96
立法委員每人得置公 

費助理8 人 至 1 4人 ，由 

委員聘用；立法院應每年 

編列每一立法委員一定 

數額之助理費及其辦公 

事務預算。公費助理與委 
員同進退：其依勞動基準 

法所規定之相關費用，均 

由立法院編列預算支應

之 0

鑑於席次減半…委員對於立 

法議事之影響力將更強化，且 

立委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制後， 

委員更需加強選區服務工作， 

連帶助理人力需求也益形迫 

切 。爰修正公費助理員額…增 

加 為 8 至 1 4 人 ，以因應委員 

問政需求；其由立法院編列之 

預 算 ，立法委員每人之公費助 

理費每月為新台幣4 0 萬元； 

另適用勞基法所需加班費、不 

休假加班費等相關經費每月 

為新臺幣8 萬元。

98
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

得聘用公費助理6 人至 

8 人 ’縣 （市）議會議員 

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 

人至 4 人 ，公費助理均 

與議員同進退。

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 

用總額，直轄市議會議 

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 

臺幣2 4萬元。但公費助 

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， 

最多不得超過新臺幣8 

萬元，縣 （市）議會議員 

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

1. 第一項之直轄市議會議員及 

縣 （市）議會議員公費助理聘 
用上限分別改為6 至 8 人及2 

至 4 人，並增訂任職與議員同 

進退之規定。

2. 比照立法院組織法第3 2 條 

公費助理模式，第 2 項增訂公 

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 

之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 

支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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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 8 萬 元 。公費助理適 

用 勞 動 基 準 法 之 規 定 ， 

其 相 關 費 用 ，由議會編 

列 經 費 支 應 之 ，並得比 

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 

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。

101
立 法 委 員 每 人 得 置 公  

費助理 8 人 至 1 4 人 ，由 

委員聘用；立法院應每年 

編 列 每 一 立 法 委 員 一 定  

數 額 之 助 理 費 及 其 辦 公  

事務預算。公費助理與委 

員同進退：其依勞動基準 

法所規定之相關費用，均 

由立法院編 列 預 算 支 應

之 。

前 項 立 法 委 員 辦 公 事  

務 等 必 要 費 用 之 項 目 及  

標準如附表，自中華民國 

1 0 2年 1 月 1 日 施 行 。

[ 附 表 ：立法委員辦公  

事務等必要費用之項目  

及標準]

參 考 地 方 制 度 法 苐 5 2 條與 

地 方 民 意 代 表 費 用 支 給 及 村  

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，爰 

明 定 立 法 委 員 辦 公 事 務 等 必  

要費用之項目及標準。

112
立 法 委 員 每 人 得 置 公  

費助理 8 人 至 1 4 人 ，由 

委員聘用；立法院應每年 

編 列 每 一 立 法 委 員 一 定  

數 額 之 助 理 費 及 其 辦 公  

事務預算。公費助理與委 

員同進退；其依勞動基準 

法所規定之相關費用，均 

由立法院編列 預 算 支 應  

之 。

前 項 立 法 委 員 辦 公 事  

務 等 必 要 費 用 之 項 目 及  

標準如附表，自中華民國 

1 0 2年 1 月 1 日 施 行 。

立 法 院 應 每 年 編 列 預  

算 補 助 公 費 助 理 實 施 健  

康檢查及文康活動費用； 

其 對 象 、項 目 、方 法 、標 

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， 

由立法院另定之，自中華 

民 國 1 1 4 年 1 月 1 日施 

行 。

1. 第 1 項 及 第 2 項 未 修 正 。

2. 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2 0 條 

規 定 略 以 ，雇主對在職勞工應 

施行徤康檢查。公費助理其雇 

主為立法委員，惟為提升公費 

助理身心徤康，參酌職業安全 

衛 生 法 、勞工健 康 保 護 規 則 、 

公 務 人 員 安 全 及 衛 生 防 護 辦  

法 、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 

施要點及中央各機關學校員  

工 文 康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相 關 規  

定 ，新增應編列預算補助公費 

助 理 實 施 健 康 檢 查 及 文 康 活  

動 費 用 ，以保障其安全及徤  

康 ，爰增 訂 第 3 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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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
直 轄 市 議 會 、縣 （市 ） 

議會得編列議員助理補 

助 費 ，補助各議員聘用 

助 理 ；助理補助費總額， 

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 

月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32 

萬 元 ’縣 （市 ）議會議員 

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 

幣 1 6 萬 元 ；並應於全國 

公務人員各種加給年度 

通 案 調 整 時 ，比照其通 

案 調 整 幅 度 調 整 ，調整 

後之助理補助費總額及 

實 施 日 期 由 内 政 部 公  

告 。

以 前項助理補助費補  

助 聘 用 之 助 理 ，直轄市 

議會議員每人應至少聘 

用 6 人 ，縣 （市 ）議會 

議 員 每 人 應 至 少 聘 用 2 

人 ，均與議員同進退。議 

員 得 聘 以 日 薪 計 之 助  

理 ，其曰菥累計之月總 

支 出 ，不得超過前項助 

理補助費用總額四分之
a

前 項 助 理 適 用 勞 動 基  

準 法 之 規 定 ，其勞工保 

險費'全民健康保險費' 

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、加班 

費、不休假加班費、資遣 

費及職業災害補償等依 

法令應由雇主負擔費用 

部 分 ，由議會於不超過 

第 1 項規定總額百分之 

二 十 内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

之 ’並付以所領補助費 

之額度比照軍公教人員 

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 

慰 勞 金 。

議 會 應 就 各 議 員 有 關  

第 1 項 、第 2 項助理補 

助 費 總 額 與 分 配 情 形 、 

助理聘用關係及第三項 

所列各項費用之支應情 

形 ，建立内部控制制度

1. 第 2 項有關議員助理補助費 

用總額規定部分移列第 1 項 ， 

修 正 如 下 ：

(一）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3 5 條及第 

3 6 條業定明議會之職權，為 

補助議員聘僱 ^職助理協助  

履 行 議 員 職 權 ，爰定明各議 

會得編列議員助理補助費， 

補 助 各 議 員 聘 用 助 理 。又為 

彰 顯 相 關 費 用 屬 「補 助 」性 

質 ，刪 除 「公 費 」2 字並參考 

修 正 條 文 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 

體 例 ，增 列 前 段 規 定 。

(二 ） 考 量 …助理所需專業及  

工 作 内 容 亦 隨 之 增 加 ，並考 

量 本 條 例 自 8 9 年公布施行 

迄 今 ，基 本 工 資 … 年已調 

升… ，故 為 利 議 員 攬 才 ，並 

適 度 縮 小 直 轄 市 、縣 （市 ） 

議會議員助理補助費總額之 

差 距 ，在考量地方財政負擔 

下 ，爰將補助費總額每月上 

限 ，於直轄市議會部分調升 

至 3 2 萬 元 、縣 （市 ）議會部 

分 調 升 至 1 6 萬 元 ，並為利議 

員 吸 納 人 才 ，刪除助理每人 

每 月 支 領 金 額 8 萬元之上限 

規 定 。

(三） 另考量國内財經指標… ， 

使助理補助費總額得比照全 

國公務人員各種加給年度通 

案 調 幅 調 整 ，並為明確調整 

後助理補助費總額及施行日 

期 俾 利 議 會 遵 循 ，爰參考法 

官法…之 立 法 體 例 ，增訂後 

段之通案調整機制並授權内 

政部於每次調整時公告調整 

後之助理補助費總額及實施 

曰 期 。

2. 第 1 項 修 正 移 列 為 第 2 項 

為增加議員用人彈性，兼顧議 

員助理基本人數以維持問政  

品質，刪除聘用助理人數上限 

規定及修正直轄市議會議員  

聘用助理人數下限為 6 人 、縣

(市）議會議員聘用助理人數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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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限 為 2 人 ，且各議員應聘至 

本項規定之人數下限，始得全 

額 支 用 前 項 之 助 理 補 助 費 總  

額 ，以符合第一項及本項之修 

正目的。另在確保整體議員問 

政品質前提下，為因應議員為 

民服務之實務需要，增訂議員 

得聘以曰薪制之助理，其分配 

支領第一項助理補助費，以所 

有 曰 薪 制 之 助 理 曰 薪 累 計 之  

月總支出，不得超過前項助理 

補助費用總額四分之 一 。

3. 考量議員與助理係民事僱傭 

關 係 ，議 會 並 非 雇 主 ，議會編 

列預算補助相關費用仍宜有  

界限。又 為 使 第 2 項後段有關 

助 理 適 闬 勞 動 基 準 法 規 定 之  

相關費用更加明確，爰移列至 

第 三 項 ，並 擴 大 範 圍 ，包括助 

理之勞工保險費、全民健康保 

險 費 、勞工退休準備金、加班 

費 、不休假加班費、資遣費及 

職業災害補償等依法令應由  

雇主負擔費用部分，由議會於 

第 1 項助理補助費總額百分 

之二十額度内編列預算補助  

支應之，倘議員支出金額超過 

補 助 額 度 ，不足部分仍應由議 

員自行負擔。至春節慰勞金部 

分 ，則以現行規定及依各議會 

發放春節慰勞金實務，於第三 

項 後 段 定 明 酌給助理春節慰  

勞金之計算方式，並應優先發 

給 月 薪 制 之 助 理 ；如有賸餘  

者 ，始由議員就腾餘部分分配 

予日薪制之助理，具體金額則 

依 議 員 與 日 薪 制 之 助 理 約 定  

發 給 。

4.  參 照 立 法 院 運 作 模 式 ，增訂 

第 4 項 ，定明議會應就各議 

員，.助理補助費總額及分配  

情 形 、助理聘用關係及第 3 項 

所列各項費用之支應情形，建 

立内部控制制度。具體應包括 

由議會代為直接撥付助理補  

助費予助理、每月製作印領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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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載明助理補助費總額、分配 

情形、助理加班時數及領取金 

額 ，並經議員及助理簽章，以 

確認助理聘僱、加班事實及撥 

款程序，俾從制度面減少詐領 

機 會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二）兩法異同

1.立法思維

立法院公費助理經費建置，都是由立委主動提出，院務行政單位 

只是配合執行，立法定制建立在放任、彈性的基礎上；反 之 「地 

方民代補助條例」立 法 之 初 ，是由自治監督機關被動地以不信 

任 、防弊為出發。

因 此 ，立法院從 7 5 年度開始就以「助理研究補助」的科目編列 

預 算 ，直接歸入立委帳戶37。立委是否聘任助理？聘用幾位助理 

38 ? 支付多少薪資？全由立委自行決定，人事單位從不介入。雖 

然每月製作印領清冊載明助理補助費總額、分配情形、助理加班 

時數及領取金額，並經立委及助理簽章等繁瑣之行政流程，也僅 

由該院人事單位形式上審核人數及酬金總額是否合於法定人數 

及 限 額 ，以及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的基本工資，進行經費核撥， 

並無實質管理機制。

37據悉於第五屆立委任期屆滿(94年 1 月 3 1日起)前，原均撥入立委帳戶，再由 

立委自行統籌運用。因涉及款項包含公費助理酬金、加班值班費等近百萬元， 

稅務機關如何課稅滋生困擾。因而要求，改匯入個別助理指定帳戶。此究竟是 
基於對助理費、加班費預算編列的理由有所變革？或僅屬單純行政作業、稅務 
歸戶的便利？相關費用由立委以雇主身分統籌管理的本質是否因此改變？不 

明 。
38當時，立委聘用助理者並不普遍，之所以未聘，主要原因有二：許多資深立委 

本身就熟諳法律，對各項立法都深入研究，不認為助理能提供如何協助；其次， 
當時立法院礙於空間限制，立委並無研究室，群賢樓本來計畫作為立委研究室 
使用，75年間落成之後，竟改變計畫，調整為各委員會幕僚辦公室及會議室。 

立委仍僅能在舊建築物(俗稱「紅樓」的二、三樓會議室），每人分配一辦公桌， 

根本無助理可使用的空間，聘任助理沒有辦公場所，徒增困擾。劉文仕，前述 
書 ，頁 12。

28



反 之 ，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於 8 9 年 立 法 之 初 ，即嚴格限定，助 

理 至 多 幾 人 ，並 以 「助理」為 單 位 ，「支給」齊一待遇。至 9 5 年 

修 法 ，才 改 以 「議 員 」為 單 位 ，取消薪給齊一限制，但仍規定每位 

助理支領上限。主管機關多次函頒支用釋示加以規範管理。

2.法制用語

法制 用 語 使 用 「應 」與 「得 」法律上一般有其特別意涵。8 1 年公 

費助理制度法制化之始，立法院組織法增訂第2 6條 之 2 明 定 「立 

法委員每人『應 』置公費助理四人以上… 」8 8 年 修 法 ，於 第 3 2 條 

第 1 項 明 定 「立法 委 員 每 人 『得 』置公費助理六人至十人，… 」 

9 6 年再修正為「得置公費助理八人至十四 人 」此用語即沿襲至今。

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於 8 9 年即設定上限，使 用 「最多得遴用若 

干人」的表述方式；9 8 年才修正為「得聘用若干人至若干人」113 

年 又 修 正 為 「每人應至少聘用若干人」。

於本院準備程序，法 官 詢 問 ：「立法院....法 制 用語從『應 』修正

為 『得 』究竟有何理由？」

被 告 高 虹 安 表 示 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從 規 定 上 限 ，授予議員就 

公費助理之聘用有較大裁量空間，再修正為限制助理人數下限， 

兼顧助理基本人數以維持問政品質M 。

高檢署則主張「從立法院公報所载『立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對照 

表 』現行法攔將現行條文第2 6條 之 2 『應 置 』陰錯陽差誤載為『得 

置』以致此後依循均為得置…法 律 用 語 縱 為 『得 置 』…亦 有 『應 

置』之 實 質 效 果 。」並未進一步從法制實務考究此兩者立法意旨 

之區別4°。

w 高虹安113年 11月 18日刑事陳述意見(一)狀(前附件12)
40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 11月 19日檢紀師113上蒞8533字第1139078293號函 

(前附件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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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等見解未必盡然。事 實 上 ，8 8 年 修 法 ，是 於 8 7 年 1 2 月 3 0 日 

先經朝野協商，而後於院會直接宣讀協商結論41，再由幕僚單位製 

作條 文 對 照 表 。

將 「應 」誤 植 為 「得 」應是幕僚事後作業的不慎，並非修法的疏 

虞 ；但 何 以 將 「應 」修 正 為 「得 」朝野協商過程及其理由，公報上 

均未見隻字片語 °

其 實 ，立法院於本法制定、修 正 ，使 用 「應 」或 「得 」的表述方 

式 ，都有特定背景因素的現實配合，而有其意涵，絕 非 任 意 ，更 

非 疏 虞 。

8 1 年 之 前 ，尚未法制化的資深立委時代，多數立委並未聘任助理 

(已如前述）「助理研究補助費」形同立委的實質所得。因 此 ，於 

國會全面改選之後，立委基於問政需要，要求助理名額增為4 人 ， 

並提高助理研究補助費，每人每月 3 0 千 元 ；為避免過去將該費用 

變成立委個人實質所得的現象，而相對明定「應 」置公費助理4 人 

以 上 。

使 用 「應 」即帶有強制的意味。又因立法院除編列助理費外，即 

無其他費用的編列，固 僅 規 定 「以上」（即 至 少 4 人）」並無上限 

規 定 ，聘 用 多 少 位 ，均由立委自行決定，薪資就從助理研究補助 

費限額内自行調配。

實 施 幾 年 之 後 ，有些立委認為不一定有聘任4 位助 理 的 需 求 ，或 

實際 上 未 聘 足 4 位 。為求名實相符，於 8 8 年 將 「應 」置修正為 

「得 」置 ，給予彈性；預算書也不再以「每位助理若干元」的表述 

方 式 ，而是以立委為單位，給予定額助理費用。只 要 聘 足 6 人 ， 

即得領滿全部助理費；未 聘 足 6 人 ，每 少 一 位 ，也改為減支相當 

於基本工資的費用，而非如過去減支3 萬元或 4 萬元（預算書明定

41立法院公報第88卷第5期院會紀錄頁29-30(附件14)
30



的每位助理若干元或助理費總數除以法定助理數）。

而因立法院除須負擔助理費之外，另須編列預算支應助理依勞動 

基準法規定的相關費用 D 因 此 ，不可能無限負擔。於 是 ，規定上 

限 。因 為 是 「得 」聘 6 人 至 1 0人 ，非 「應 」聘 ，若 超 過 1 0 人也 

無不 可 ，只是立法院僅支應1 0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的相關費用； 

超 過 部 分 ，由立委自行負。實 務 上 ，有由立委另行支付者；也有 

由定額中，斟 酌 調 整 者 。

此一立法模式，立委聘用助理及即其助理經費運用，甚 具 彈 性 ， 

又符合立委城鄉結構、不分區與區域立委需求不同，也未發生如 

地 方 民 代 爭訟不斷的問題 "之後，歷 次 修 法 ，除公費助理費以外 

應由立法院編列預算支應的項目，配 合 「實務需要」予以增訂外， 

「得置」的法制用語即未再變動。

相 對 於 此 ，「地方民代補助條例」8 9 年立法之時，使 用 「最多得遴 

用若干人」的表述方式，同 時 ，異於本法以「立委」為 單 位 ，而是 

以 「助 理 」為 單 位 ，助理每人每月支給不得超過4 萬 元 。另僅規 

定 上 限 ，未聘 足 或 不 聘 ，均 無 不 可 。若 超 過 4 位 ，也 無 不 可 ；但 

因公費助理費是定額支給，因 此 ，又 與 立法院不同「法制」上不 

能從全部助理費總額調整分配運用。至於實務是否依照法制？從 

各相關判決論述，不難得知。

鑒於上述以公費助理為單位的立法模式，缺 乏 彈 性 ，9 5年仿本法 

模 式 ，修 正 為 以 「議 員 」為單位定額補助，但明定助理每人每月 

不得超過若干元。

9 8 年 修 法 ，除 「公費助理每人每月不得超過若干元」外 ，基本上 

均參採本法立法模式。實 施 結 果 ，訟 爭 不 斷 。外界常疑惑，制度 

已與本法趨於相同，「實務」作法也都參考立委（其 實 ，已有多數 

地方民代是由立委助理轉任，自然相當熟悉立委運作情形）何以 

議員訟累頻傳，立委相對平安無事？從 表 1 及表.2約可見其端倪。



地方民代較多屬於「人頭型」犯 罪 ；立委問政特性，動 見 觀 瞻 ，較 

少有假冒人頭聘用助理的事情發生。

(三)本法公费助理费之定位

公費助理相關經費似應屬「以每位立委為單位」之 定 額 補 助 ：

1. 法制用語

本 法 明 定 ：「立法院應每年編列每一立法委員一定數額之助理費」 

相 較 於 1 0 2年度原擬增列之「業務費」以助理為單位「每位助理 

每 年 3 千 元 」兩者有些微差異。

2. 預算編列方式及說明

從助理制度施行開始，預算書該項經費說明欄，即 明 示 屬 於 「委 

員助理研究補助費」8 3 年度雖修正為「公費助理經費」8 7年度又 

首 次 使 用 「酬金」用 語 ；然 仍 列 在 「委員問政業務」項 下 。

3. 中央主計主管機關之定義

從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其前身行政院主計處歷年頒定之《歲出第一 

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》或 《中央政府第一級至第三級 

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》（附 件 16)均 將 「助理待遇」 

納 為 「民意代表待遇」其 中 一 項 ，並 定 義 為 「依法聘用之助理人 

員待遇補助等屬之」意即與多數民意代表的認知並無不同。公費 

助 理 經 費 是 屬 於 「民意代表待遇」的 一 環 ，而 且 是 「聘用助理待 

遇 」的 補 助 。

如 此 定 義 ，究竟是將民意代表普遍認知書面化？或民意代表受此 

定義影響而形成認知？無 論 何 者 ，均 可 佐 證 ，公費助理經費規範 

欠缺明確性。

中 華 民  國 114 年 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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